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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年度）

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

人对外公布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A” 、“发行人” 或“公司” ）提供的

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 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 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第一节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Overseas� Chinese� Town� Co.,Ltd

二、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5年12月11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15年12月29日，发行人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于2016年3月21日印发的“证监许可[2016]567号” 文核准，公司获

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30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16侨城01、16侨城02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5年期品种简称为“16侨城01” ，代码为122376；7年期品种简

称为“16侨城02” ，代码为122377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35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债券简称：16侨城01）

为5年期品种， 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品种二

（债券简称：16侨城02）为7年期品种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票面利率为2.98%，发行规模25

亿元，5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附设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品种二票面利率为3.40%，发行规模10亿元，7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第5年末附设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3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

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

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

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

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

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

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

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0.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6年4月13日。

11.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期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4月13日。若品

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品种一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7年至2019年

间每年的4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期为2017年至2023年每年的4月13日。若品种二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品种二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7年至2021年间每年的4月

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12.兑付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兑付日期为2021年4月13日。若品种一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品种一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4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兑付日期为2023年4月13日。 若品种二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品种二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4月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计息期限：本期债券品种一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4月13日至2021年4月13日。若

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4月13日至2019年4

月13日。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4月13日至2023年4月13日。 若品种二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4月13日至2021年4月13日。

14.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

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

的本金。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

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7.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8.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二）18侨城01、18侨城02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5年期品种简称为“18侨城01” ，代码为112634；7年期品种简

称为“18侨城02” ，代码为112635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35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债券简称：18侨城01）

为5年期品种， 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品种二

（债券简称：18侨城02）为7年期品种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票面利率为5.59%，发行规模25

亿元，5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附设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品种二票面利率为5.70%，发行规模10亿元，7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第5年末附设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3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

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

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

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

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

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

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

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0.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8年1月18日。

11.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期为2019年至2023年每年的1月18日。若品

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品种一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9年至2021年

间每年的1月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5年每的1月18日。若品种二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品种二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9年至2023年间每的1月18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个交易日；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兑付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兑付日期为2023年1月18日。若品种一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品种一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1月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兑付日期为2025年1月18日。 若品种二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品种二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1月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计息期限：本期债券品种一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1月18日至2023年1月18日。若

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1月18日至2021年1

月18日。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1月18日至2025年1月18日。 若品种二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1月18日至2023年1月18日。

14.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

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

的本金。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

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7.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8.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二）18侨城03、18侨城04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5年期品种简称为“18侨城03” ，代码为112642；7年期品种简

称为“18侨城04” ，代码为112643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50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债券简称：18侨城03）

为5年期品种， 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品种二

（债券简称：18侨城04）为7年期品种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票面利率为5.54%，发行规模20

亿元，5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附设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品种二票面利率为5.74%，发行规模30亿元，7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第5年末附设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3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

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

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

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

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

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

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

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0.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8年2月5日。

11.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期为2019年至2023年每年的2月5日。若品种

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品种一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9年至2021年间

每年的2月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5年每的2月5日。 若品种二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品种二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9年至2023年间每的2月5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个交易日；每次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

12.兑付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兑付日期为2023年2月5日。若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品种一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2月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兑付日期为2025年2月5日。若品种二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品种二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2月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计息期限：本期债券品种一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2月5日至2023年2月5日。若品

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2月5日至2021年2月5

日。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2月5日至2025年2月5日。 若品种二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2月5日至2023年2月5日。

14.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

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

的本金。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

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7.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8.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三）18侨城05、18侨城06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5年期品种简称为“18侨城05” ，代码为112655；7年期品种简

称为“18侨城06” ，代码为112656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10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债券简称：18侨城05）

为5年期品种， 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品种二

（债券简称：18侨城06）为7年期品种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票面利率为5.35%，发行规模8亿

元，5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附设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品种二票面利率为5.50%，发行规模2亿元，7年期，在债券存续期第5年末附设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品种一存续期的第3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

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

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

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

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

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

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

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0.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8年3月12日。

11.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期为2019年至2023年每年的3月12日。若品

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品种一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9年至2021年

间每年的3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5年每的3月12日。若品种二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品种二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9年至2023年间每的3月12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个交易日；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兑付日：本期债券品种一的兑付日期为2023年3月12日。若品种一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品种一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3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兑付日期为2025年3月12日。 若品种二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品种二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3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计息期限：本期债券品种一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3月12日至2023年3月12日。若

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3月12日至2021年3

月12日。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3月12日至2025年3月12日。 若品种二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8年3月12日至2023年3月12日。

14.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

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

的本金。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

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7.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8.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本期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

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监督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

有人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 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 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事

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料。报

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会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报告期内，受托管理

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

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二、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发行人已发行的 “16侨城01” 、“16侨城02” 、“18侨城01” 、“18侨城02” 、“18侨

城03” 、“18侨城04” 、“18侨城05” 和“18侨城06” 债券均无增信措施。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

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行人传

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核准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

集资金。发行人“16侨城01” 、“16侨城02” 、“18侨城01” 、“18侨城02” 、“18侨城03” 、

“18侨城04” 、“18侨城05” 和“18侨城06” 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四、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中信证券于2019年6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zse.cn）公告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2018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年度）》；分别于2019年4月18日、2019年10月18

日公告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2018年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受托管理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受托管理

职责，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督促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经中信证券召集，发行人于2019年8月2日召开了“16侨城01” 2019年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本次会议议题为《关于“16侨城01” 补充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

实施办法的议案》。

五、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督促“16侨城01” 、“16侨城02” 、“18侨城01” 、“18侨城02” 、

“18侨城03” 、“18侨城04” 、“18侨城05” 和“18侨城06” 债券按期足额付息，并督促

“16侨城01” 按期足额偿还本金，本公司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

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第三节 发行人2019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和上市

发行人系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经发[1997]第03号文及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函

[1997]第37号文批准，由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现更名为华侨城集团公司）作为独

家发起人， 以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特区华侨城中国旅行社、 深圳特区华侨城水电公

司、 深圳华中发电有限公司之全部净资产及深圳世界之窗有限公司29%权益折股出

资，通过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第396号文批

准， 发行人于1997年8月4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00万股 （含公司职工股442万

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6.18元/股。1997年9月2日，公司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注册登记，营业执照注册号为27937410-5，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9,200万元。1997年9

月10日，社会公众股（除公司职工股外）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二）发行人股本变化情况

1、1998年中期利润分配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经公司于1998年9月召开的199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深圳市

证券管理办公室批准，公司以总股本192,000,000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

每10股送2股红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共送红股38,400,000股，转增115,200,000股，送股及转增后，公司股份总数增至345,600,

000股。

2、2000年配股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经公司199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公司字[2000]94号文批准，公司于2000年9月实施配股，社会公众股每10股配3股，配

股价为9元/股， 共配售27,000,000股。 配股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345,600,000股增至

372,600,000股。

3、2000年度利润分配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经公司2001年5月10日召开的200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372,600,

000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372,

600,000股增至447,120,000股。

4、2002年度利润分配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经公司2003年4月28日召开的200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股本447,120,

000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6股红股，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1.5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送股和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447,

120,000股增至804,816,000股。

5、2003年中期利润分配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经公司2003年9月23日召开的200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总

股本804,816,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由804,816,000股增至1,046,260,800股。

6、可转换公司债权转股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143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2003年12月31日向社会公开发行4,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亿元，期限为3年，于2004年1月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2005年4月，根据《可转换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赎回了尚未实施转股的5,904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05年4月22日，共有面值399,409,6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公司总股本由1,

046,260,800股增至1,111,205,242股。

7、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发行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国务

院国资委《关于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

产权 [2005]1565号） 同意及公司200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

方案内容包括：1、华侨城集团对价支付安排：华侨城集团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股份变更登记日（2006年1月5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10股送2.8股；2、发

行认股权证： 公司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

以10：3.8的比例免费派发百慕大式认股权证，共计149,522,568份。每份认股权证可以

在行权日以7.00元的价格，认购公司1股新发的股份；公司同时向管理层及主要业务骨

干定向发行5,000万份认股权证，行权价格为7.00元。

经发行人于2006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拟

将向管理层和业务骨干定向发行认股权证的计划改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此，股

权分置改革后，公司的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8、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引起的股份变动情况

经公司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发行新股的方式， 向董事

（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骨干授予5,000万股限制性股票，认购

价格为7.00元/股，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成就，2007年9月28日，5,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正式授予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公司的总股本由1,111,205,242股增加为

1,161,205,242股。

9、流通股股东权证行权引起的股份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125号文核准，公司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以10：3.8的比例免费派发149,522,568份认股权

证。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交易的通

知》（深证上[2006]135号）同意，认股权证于2006年11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截至2007年11月23日认股权证行权结束时点， 共有149,338,821份权证成功行权，

占权证发行总量的99.88%，未行权权证已被注销。认股权证行权完成后，公司的股本

由1,161,205,242股增至1,310,544,063股。

10、2007年度利润分配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经公司2008年3月28日召开的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总股本1,

310,544,06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3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

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1,310,544,063股增至2,621,088,126股。

1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经公司200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监会2009年10月14日

证监许可[2009]1083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华侨城集团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084号文《关于核准豁免华侨城集团公司收

购深圳华侨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义务的批复》及商务部商合批[2008]626号文《商务

部关于同意香港华侨城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核准，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式向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发行股份486,389,894股， 华侨城集团以资产认购相关股

份。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621,088,126股增至3,107,478,020股。

12、2010年度利润分配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2011年3月25日召开的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2010年末总股

本3,107,478,020股为基数，每10股送5股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

股，送股和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3,107,478,020股增至5,593,460,436股。

13、2011年度利润分配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2012年4月26日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2011年末总股

本5,593,460,436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每10股送3股红股，送股

后公司总股本由5,593,460,436股增至7,271,498,566股。

14、2014年度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和回购注销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公司于2014

年4月3日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决议通过《关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和回购注

销事项的提案》，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在第五期解除限售时存在

激励对象秦健如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公司决定对其股份进行回购，回购股份

数额为155,844股。 股份回购后公司股份总数由7,271,498,566股变更为7,271,342,722

股。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于2006年开始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经全部执行完

毕。

15、2015年度员工股权激励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9月28日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015年10月15日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 以发行新股的方式向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中层管理干部以及核心管理、技术骨干共计271人发行限制性股票，共计人民币普

通股（A股）82,650,000股。员工股权激励后公司股份总数由7,271,342,722股变更为7,

353,992,722股。

16、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于2015年4月24日召

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等议案；2015年4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关于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191号），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2015年12月9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华

侨城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80号）核准，本次向华

侨城集团公司、前海人寿和钜盛华非公开发行851,688,693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

总数由

7,353,992,722股变更为8,205,681,415股。

15、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和回购注销引起的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17年5月3日召开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离职员工股权的提案》。根据回购注销提案，公司以4.66元/股的价格回购并注销700,

000股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于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本次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8,205,681,415元变更为8,204,981,415元。

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离职员工股权的提案》。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将4.66元/股的价格回购并注销

450,000股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

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本次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8,204,981,415元变更为8,204,531,415元。

公司于2017年10月19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离职员工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以4.66元/股的价格

回购并注销450,000股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公司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待本次回购注销手续完

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204,531,415元变更为8,204,081,415元。

二、发行人2019年度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00亿元，同比增长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达到123亿元，同比增长17%；年末总资产为3,796亿元，同比增长28%。公司的收入

和利润指标均创造历史最高水平，保持两位数的增速，资产规模也不断扩大。与此同

时，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控制在75%以下，处于同行业较低水平，公司发展质量和效益

持续提升。

三、发行人2019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变化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74.87 272.29 37.67%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8 0.00 -

应收票据 0.00 0.52 -100.00%

应收账款 2.86 3.46 -17.42%

预付款项 311.28 106.70 191.73%

其他应收款 373.24 312.98 19.25%

其中：应收利息 10.11 4.94 104.58%

应收股利 0.00 0.25 -100.00%

存货 1,853.44 1,615.83 14.7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17 0.65 79.37%

其他流动资产 64.79 44.38 46.00%

流动资产合计 2,982.83 2,356.82 26.5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11.85 -1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1.00 0.00 -

长期应收款 5.88 11.15 -47.29%

长期股权投资 142.88 110.62 29.1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6.07 11.62 124.37%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90 2.76 5.14%

投资性房地产 133.00 67.04 98.37%

固定资产 158.98 145.53 9.24%

在建工程 46.77 31.40 48.94%

使用权资产 0.56 0.00 -

无形资产 89.40 75.83 17.90%

商誉 0.81 0.87 -7.19%

长期待摊费用 8.32 6.80 22.3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1.38 89.57 24.36%

其他非流动资产 86.42 33.40 158.74%

非流动资产合计 813.37 598.44 35.91%

资产总计 3,796.20 2,955.26 28.4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33.49 131.31 77.81%

应付票据 1.72 1.40 23.05%

应付账款 170.32 140.67 21.08%

预收款项 624.12 422.84 47.60%

合同负债 76.13 24.30 213.33%

应付职工薪酬 12.17 12.31 -1.15%

应交税费 83.24 71.87 15.83%

其他应付款 685.80 572.61 19.77%

其中：应付利息 19.37 14.47 33.91%

应付股利 0.24 0.30 -20.49%

持有待售负债 0.00 0.00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7.71 86.07 36.77%

其他流动负债 0.00 0.00 -

流动负债合计 2,004.71 1,463.37 36.9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696.38 594.11 17.21%

应付债券 129.74 111.37 16.49%

租赁负债 0.53 0.00 -

长期应付款 1.21 0.40 200.29%

递延收益 12.77 13.72 -6.88%

递延所得税负债 0.94 0.46 102.59%

非流动负债合计 841.56 720.06 16.87%

负债合计 2,846.27 2,183.43 30.36%

股东权益：

股本 82.02 82.03 -0.02%

资本公积 51.82 55.47 -6.59%

其他综合收益 -12.07 -11.79 2.36%

盈余公积 42.93 39.38 9.02%

未分配利润 521.68 426.25 22.3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

686.37 591.34 16.07%

少数股东权益 263.56 180.50 46.02%

股东权益合计 949.93 771.84 23.0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796.20 2,955.26 28.46%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3,796.20亿元，较年初增加28.46%；负债

总额为2,846.27亿元，较年初增加30.3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86.37亿

元，较年初增加16.0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增减变化

营业总收入 600.25 481.56 24.65%

营业收入 600.25 481.56 24.65%

营业总成本 453.19 354.76 27.74%

营业成本 260.61 190.89 36.53%

税金及附加 127.83 101.63 25.78%

销售费用 19.06 17.23 10.57%

管理费用 27.75 24.12 15.06%

财务费用 17.94 20.89 -14.13%

加：其他收益 2.02 1.66 21.76%

投资净收益 44.77 23.46 90.84%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0.53 0.03 -2063.01%

信用减值损失 -0.17 -0.02 832.26%

资产减值损失 -0.85 -1.74 -50.95%

资产处置收益 0.00 0.01 -77.42%

营业利润 192.31 150.20 28.03%

加：营业外收入 1.31 3.94 -66.63%

减：营业外支出 1.43 0.50 186.32%

利润总额 192.19 153.64 25.09%

减：所得税 48.77 40.97 19.04%

净利润 143.42 112.67 27.29%

2019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600.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4.65%；营业利润为

192.3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8.03%。净利润为143.4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2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增减变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26.57 662.02 39.96%

收到的税费返还 0.24 0.05 390.9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0.97 157.73 90.8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27.78 819.81 49.7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68.77 544.59 41.1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49 27.19 34.2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6.54 120.28 63.4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7.86 228.19 21.7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79.66 920.25 3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8 -100.45 -48.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9.43 54.63 -9.5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9.76 6.82 43.10%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0.07 0.38 -82.34%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59.14 6.23 849.0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0.36 10.02 402.4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8.76 78.09 116.12%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74.38 31.89 133.24%

投资支付的现金 55.21 84.78 -34.87%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0.03 39.20 -99.92%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7.39 92.11 -5.1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7.01 247.97 -12.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5 -169.88 -71.6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8.67 44.07 33.11%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

的现金

58.67 44.02 33.2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76.36 1,016.77 -13.8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3.20 30.52 172.5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18.23 1,091.37 -6.7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601.17 735.76 -18.29%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84.08 64.78 29.7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3.36 3.87 -13.08%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0.15 55.36 117.0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05.40 855.90 -5.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83 235.47 -9.61%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0.19 0.73 -73.7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2.90 -34.13 -430.84%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1.96 276.08 -12.3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54.86 241.96 46.66%

2019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51.88亿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5亿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12.83亿元。

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6侨城01” 和“16侨城02” 共计募集资金35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15

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8侨城01” 和“18侨城02” 共计募集资金35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

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18侨城03” 和“18侨城04” 共计募集资金5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

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18侨城05” 和“18侨城06” 共计募集资金1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

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中信证券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前按约定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核

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6侨城01” 、“16侨城02” 、“18侨城01” 、“18侨城02” 、

“18侨城03” 、“18侨城04” 、“18侨城05” 和“18侨城06” 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

毕。上述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的管理和使用，与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和其他

约定一致，符合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各项规定。

公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设立了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目前专项账户运

行正常，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情况。

第五节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019年度，涉及利息偿付的为“16侨城01” 、“16侨城02” 、“18侨城01” 、“18侨城

02” 、“18侨城03” 、“18侨城04” 、“18侨城05” 、“18侨城06” 。

2019年4月15日，发行人按时足额完成“16侨城01” 、“16侨城02” 2018年度利息兑

付。

2019年1月18日，发行人按时足额完成“18侨城01” 、“18侨城02” 2018年度利息兑

付。

2019年2月5日，发行人按时足额完成“18侨城03” 、“18侨城04” 2018年度利息兑

付。

2019年3月12日，按时足额完成“18侨城05” 、“18侨城06” 2018年度利息兑付。

报告期内， 涉及本金兑付的为“16侨城01” ， 投资人行使回售选择权，“16侨城

01” 为全额回售，回售本金合计25亿元。2019年8月21日，发行人已全额兑付了“16侨城

01” 本金。

2020年度，涉及利息偿付的为“16侨城02” 、“18侨城01” 、“18侨城02” 、“18侨城

03” 、“18侨城04” 、“18侨城05” 、“18侨城06” 。

2020年4月13日，发行人按时足额完成“16侨城02” 2019年度利息兑付。

2020年1月18日，发行人按时足额完成“18侨城01” 、“18侨城02” 2019年度利息兑

付。

2020年2月5日，发行人按时足额完成“18侨城03” 、“18侨城04” 2019年度利息兑

付。

2020年3月12日，按时足额完成“18侨城05” 、“18侨城06” 2019年度利息兑付。

第六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 发行人已于2019年4月15日按时足额完成“16侨城01” 、“16侨城02”

2018年度利息兑付，于2019年1月18日按时足额完成“18侨城01” 、“18侨城02” 2018年

度利息兑付，于2019年2月5日按时足额完成“18侨城03” 、“18侨城04” 2018年度利息

兑付，于2019年3月12日按时足额完成“18侨城05” 、“18侨城06” 2018年度利息兑付，

于2019年8月21日足额偿付了“16侨城01” 本金。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

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

资产负债率（%） 74.98 73.77

流动比率 1.49 1.62

速动比率 0.38 0.51

EBITDA利息倍数 2.68 3.36

从短期指标来看，发行人2019年末流动比率较上年末下降8.02%；速动比率较上

年末下降25.49%，变化均不大。

从长期指标来看，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上年末增长1.64%，整体资产负债率水平

较高。

从EBITDA利息倍数来看，发行人2019年度较上年度下降20.24%，变化不大。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

债能力正常。

第七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发行人已发行的 “16侨城01” 、“16侨城02” 、“18侨城01” 、“18侨城02” 、“18侨

城03” 、“18侨城04” 、“18侨城05” 和“18侨城06” 债券中均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3日发行了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16侨

城01”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

相关约定，中信证券作为“16侨城01” 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召集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在债券“16侨城01” 存续期间的第3个计息年度

末，发行人有权选择是否上调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持有人有权将债券按面值全

部或部分地回售给发行人。2019年3月15日，发行人公告不上调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

率，并将债券回售申报期定位3月15-21日。在回售申报期间结束后，发行人将回售款

项及利息通返给投资者。截至会议召集通知发出之日，“16侨城01” 已完成回售，债券

余额为6.67亿元。其中，中国银行持有4亿元，超过集中度上限。因此，中国银行委托中

信证券召集持有人会议，申请增加投资者回售权，对持有的“16侨城01” 债券进行回

售。

根据发行人于2019年8月5日公告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16侨城01”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发行人于2019年8月2日召开了 “16侨城01”

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16侨城01” 补充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的议案》。

第九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2016年4月5日，针对“16侨城01” 和“16侨城02”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评级

报告》，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2018年1月2日，针对“18侨城01” 和“18侨城02”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评级

报告》，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2018年1月24日，针对“18侨城03” 和“18侨城04”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评级

报告》，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2018年2月27日，针对“18侨城05” 和“18侨城06”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评级

报告》，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信用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 联合信用评级将在本次

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行人年报公告后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

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发行人应按联合信用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 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

他相关资料。发行人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应及时通知联合信用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信用评级将密切关注发行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 如发行人或本次

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 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

重大事件时，联合信用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

以确认或调整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将根据有关情

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发行人提供相

关资料。

联合信用评级对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将在公司网站和交易所网站公告，且

在交易所网站公告的时间不晚于在公司网站、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

披露的时间；同时，跟踪评级报告将报送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监管部门等。

2019年5月，联合信用评级发布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维持“16侨城01” 、“16侨城

02” 、“18侨城01” 、“18侨城02” 、“18侨城03” 、“18侨城04” 、“18侨城05” 和“18侨城

06” AAA的债项评级，发行人的主体评级维持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020年6月，联合信用评级发布定期跟踪评级报告，维持“16侨城02” 、“18侨城

01” 、“18侨城02” 、“18侨城03” 、“18侨城04” 、“18侨城05” 和“18侨城06” AAA的债

项评级，发行人的主体评级维持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第十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9年，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第十一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

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 完

毕

是否为

关 联

方担保

武汉誉天红光 40,800

2017年07月04

日

13,872 一般保证 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运营有限公

司

15,000

2019年08月15

日

2,200

连带责任

保 证

2�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76,500

2018年06月27

日

35,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8年10月31

日

1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8年11月30

日

10,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8年12月25

日

15,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9年01月11

日

25,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9年02月28

日

25,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9年05月15

日

25,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9年06月14

日

15,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9年07月30

日

10,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9年10月08

日

5,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9年11月29

日

9,5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019年12月18

日

20,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250,000

2017年10月30

日

75,035

连带责任

保 证

5�年 否 是

深圳市招华国际

会展发展有限公

司

10,000

2019年12月09

日

10,000

连带责任

保 证

15�年 否 是

深圳市中小企业

信用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22,973

2018年10月10

日

22,973 一般保证 3�年 否 是

深圳市中小企业

信用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1,959

2018年12月15

日

1,959 一般保证 3�年 否 是

深圳市中小企业

信用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45,046

2018年10月10

日

45,046 一般保证 3�年 否 是

深圳市中小企业

信用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3,841

2019年01月15

日

3,841 一般保证 3�年 否 是

天津嘉运置业有

限公司

30,600

2019年12月03

日

5,100

连带责任

保 证

3�年 是 是

武汉首贸城 49,500

2018年03月02

日

24,524 一般保证 3�年 否 是

武汉首贸城 9,900

2019年09月09

日

6,600 一般保证 3�年 否 是

武汉首贸城 37,950

2019年10月25

日

37,950 一般保证 3�年 否 是

中山禹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5,700

2019年07月24

日

9,344

连带责任

保 证

4�年 否 是

昆明启平置业有

限公司

7,340

2019年12月09

日

连带责任

保 证

3�年 否 是

昆明启平置业有

限公司

9,728

2019年12月20

日

531

连带责任

保 证

3�年 否 是

重庆华辉盛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3,026

2019年05月22

日

13,026

连带责任

保 证

3�年 否 是

重庆华辉盛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1,042

2019年09月06

日

21,042

连带责任

保 证

3�年 否 是

报告期末已审批

的对外担保额度

880,905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

497,542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9年度，发行人不存在重大未决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9年度， 发行人已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

动。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根据发行人于2019年4月11日披露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

新增借款的公告》，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借款余额（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委

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其他借款等）

为人民币1,209.79亿元， 较公司2018年末借款余额922.85亿元增加286.94亿元。 公司

2019年1-3月累计新增借款占2018年末净资产771.62亿元的37.19%。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及《公司债券临时

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规定之重大事项，中信证券作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2018年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

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于2019年4月18

日公告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2018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临时报告》。

（二）根据发行人于2019年10月12日披露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

新增借款的公告》，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借款余额（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委

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其他借款等）

为人民币1,275.08亿元， 较公司2018年末借款余额922.85亿元增加352.23亿元。 公司

2019年1-9月累计新增借款占2018年末净资产771.62亿元的45.65%。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及《公司债券临时

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规定之重大事项，中信证券作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2018年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

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于2019年10月18

日公告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2018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临时报告》。

报告期内，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未出现《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定和《受托

管理协议》约定的重大事项。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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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 月 1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发行人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指挥部大楼103，105，107，111，112室）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2020年6月


